
患 者

就医即与医

院形成医疗

服务合同关

系，患者在

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应

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同

意权，无论是医疗护理措

施还是器官、遗体等处置，

在履行医疗服务这种特殊

合同义务时，医院应尊重

患者的知情权并与之充分

沟通，维护患者生命权、

健康权、财产权、人格权

等各项合法权益。

对于死胎，目前各医

院一般都作为医疗废物处

置，原因在于对死胎的性

质认定模糊以及缺乏死胎

处理的相关行政性规范和

制度。但医院把死胎尤其

是已经成形的大月份死胎

作为医疗废物处理在法律

上和情理上都是不恰当的。

死胎与自然人尸体 
并无本质区别  

    从法律地位上分析，死

胎具有一定的人格属性，

处置时医院应充分尊重患

者及亲属的知情权、选择

权、同意权。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

然人的权利始于出生终于

死亡，死亡后的尸体具有

不同于自然人亦不同于普

通物的法律属性和伦理属

性。胎儿尚不具有独立的

法律人格，无民法上的法

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如果娩出后是活体，婴儿

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

无论其存活时间的长短，

死亡后的尸体亦具有自然

人尸体的性质。而一旦出

现胎死腹中的情况，死胎

则不同于自然人死亡后的

尸体。虽然在法律上，胎

儿不具有独立人格，死胎

不同于自然人尸体，但因

其与孕育生命的父母之间

的血缘关系及母亲怀胎过

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情感的

存在，结合社会公序良俗

和人伦道德，无论从纪念

意义还是所有权意义上，

其与自然人尸体并无不同。

笔者建议医院在进行

引产死胎的手术前，应在

谈话时将死胎的处置问题

作为其中一个内容，征求

意见，避免日后出现纠纷。

而一旦家属要求按照正常

遗体进行火化、殡葬等，

医院应当在进行必要的尸

体处理后将该死胎交给家

属处置。若在正常生产过

程中出现胎儿死亡或出生

后婴儿死亡，医务人员一

定要明确告知患者是否进

行尸检及如何进行尸体处

置，征求其书面意见。一

旦出现其父母失踪或遗弃

等情况，应当由医院院长

签署文件或上报有关机关

备案后处置。

死胎具有特殊性

即使把死胎的法律性

质认定为一般物，因其具

有特殊性，根据《民法通则》

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所有

权应当归属于胎儿的父母，

死胎的父母及亲属对死胎

享有管理、殡葬和纪念的

权利，捐献与合法利用的

权利，防止侵害的请求权

以及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等

民事权利。医院进行处置

时应当对其父母给与充分

的尊重，不应生硬的做医

疗废物处置。

处置死胎 
应征得父母同意

鉴于目前惯例以及缺

乏相关法律规定的现状，

即使按照《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处理死胎，亦应当

事先征询患者或亲属的同

意。死胎若属于人体医疗

废物，其所有权应归属于

第一次分离前所属的人，

即患者本人，而不能由医

院取得所有权。既然所有

权归于患者，那么如何在

条例规范下合法处置死胎，

就需要征求患者意见。

本案中，虽然焦某夫

妻表示不同意尸检，但未

表 示 同 意 由 医 院 处 理 死

胎，医院的行为客观上侵

犯了患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而死胎对于患者的意

义主要来源于精神层面，

医院擅自把死胎当做医疗

废物处理的行为无疑会造

成患者的精神痛苦。这种

精神痛苦的产生是医院的

行为直接造成的，根据《侵

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

司法解释》的规定，医院

应当给予患者一定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赔偿。

鉴于对于死胎的处理

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

医院的过错程度并不严重，

不存在侵害患者感情的主

观故意，无任何盈利的事实

以及实践中医院对于此类

问题处理的种种现实困难

和无奈，笔者认为，即使法

院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赔偿请求，亦不宜认定过

高。至于其他物质性损失，

因与医院的过错行为无关

联性，不应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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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 一 名 医

生 在 其 微 博 上 呼 吁 关

注乳腺健康，配图是手

术 中 拍 摄 的 照 片。 最

初，对该微博的评论及

转 发 主 要 聚 焦 于 科 普

本身，然而随后不久，

一 名 网 友 转 发 并 质 疑

其“没有医德”，不了

解患者的痛苦，这番评

价 得 到 不 少 媒 体 和 网

友的支持。最后，当事

医 生 发 微 博 表 达 了 歉

意和无奈。

虽 然 根 据 照 片 显

示，该医生所用的照片

并没展示或拍摄患者的

面容，但仍然需要注意

的是，即使用作科普，

也必须事先征得患者的

同意和授权，否则就涉

嫌侵犯患者隐私。一旦

患者诉诸法律，拍照者

和发布者则可能受到法

律的制裁。并且即使患

者同意和授权，也应当

就公开的途径与患者沟

通并征得同意。在如今

的自媒体时代，照片公

开在网上，如被恶意利

用，也会侵犯患者的相

关权益，同时影响医生

信誉。此外，在微博等

自媒体上进行科普，本

身在法律层面上还存在

争议，目前尚无相关法

律规定。

在国外，这种行为

被认为是违反医师职业

道德，将会由医师道德

委员作出诫勉处罚。

与其事后道歉不如

事先征求意见。医生为

广大网友科普健康知识

的初衷是好的，但不能

逾越法律这条红线。如

果确有需要，可以与多

位患者沟通，相信会有

开明的患者在沟通后乐

于为更多人提供范本。

医方擅处死胎
法理情理皆不容
▲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王爱民

2011 年 3 月 4 日凌

晨，患者陈某因腹中胎

儿胎动消失 5 天、腹痛

14 余小时转入北京某医

院。入院查体，诊断为

“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

症，胎死宫内”。该医

院急诊行剖宫产手术。

同日上午 9 时，医院向

陈某及其丈夫焦某交代

了病情，并建议其对死

胎进行尸检，焦某表示

不 同 意。3 月 7 日， 医

院将死胎按照医疗废物

自行处理。当陈某得知

后，遂将医院告至法庭，

要求医院赔偿经济损失、

误工费和精神损害赔偿

等共计 4.5 万余元，并

公开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医

院未经原告同意，按照医

疗废物自行处理死胎，侵

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并给

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

但考虑到医疗机构管理部

门对死胎的处理尚无明确

规定，故医院赔偿陈某精

神抚慰金的数额予以适当

酌定，同时医院应向原告

赔礼道歉。故判决：被告

给付原告焦某精神抚慰金

2000 元，被告就其侵权行

为以书面形式向焦某赔礼

道歉。

科普晒手术照？
小心侵犯隐私！
▲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  谢春发

您好，我是

山西省某医院一

名急诊医生。请问，法

律对尸检的时间有哪些

要求？

 根据《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

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

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

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

死亡后 48 小时内进行尸

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

的，可以延长至 7 日。

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

同意并签字。

尸检应当由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

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

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

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

行尸检的义务。

医疗事故争议双方

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

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

以委派代表参与尸检过

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

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

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

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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